
 

—  1  —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桂电科〔2021〕8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

科技成果转化专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现将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专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3 日    
 

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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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

科技成果转化专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为组建一支懂政策、懂市场、懂技术的专业人才队伍，

以提升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服务质量与效率，根据《关于进

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国

科发区〔2020〕133 号）、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桂电科〔2020〕1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

际情况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专员（以下简称“技转专

员”）是指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服务为目的，通过咨询

分析、对接撮合、资源引荐等方式促成交易或合作，为学校师生

员工提供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、规范化服务的专业人员。 

第三条 技转专员有别于校内教职员工，可以从促成交易的合

同中提取佣金，不享受学校工资福利待遇。来源包括校内教学单

位与非教学单位以及校外企事业单位等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

员。  

第四条 技转专员的申请，需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、个人信用良好； 

（二）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及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的

技术、财税、法律、知识产权、投资等专业人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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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具有从事技术经纪活动所需的专业知识、活动技能和

经验； 

（四）接受过科技成果转化相关业务培训； 

（五）具有国家或相关部门的技术经纪人、技术经理人证书

者，条件可适当放宽。 

第五条 技转专员应当熟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体系、相关

制度、转化模式、业务流程等，并具备政策法规运用、前沿技术

判断、知识产权管理、科技成果评价、市场调研分析、法律合同

谈判等服务能力，为学校师生员工提供知识产权管理、运用和成

果转化的全流程服务。 

第六条 技转专员提供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技术需求信息、转化模式设计； 

（二）技术合同签订、合同登记； 

（三）专利分析、布局及技术查新； 

（四）市场分析、产业分析、技术融资； 

（五）其他转移转化服务。 

第七条 技转专员享有的权利包括: 

（一）入选“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专员人才库”； 

（二）获得学校颁发的“科技成果转化专员”聘书； 

（三）可以协助学校开展校企合作活动，并获得佣金； 

（四）优先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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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佣金由技转专员与研发团队协商确定，最高不超过实

际到位金额 10%，最低不限。 

第九条 学校每年对技转专员的服务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内容

包括年度服务业绩、服务对象评价、学校活动参与情况等，对年

度考核不合格的技转专员，学校可视情况取消其资格。  

第十条 在为学校提供服务过程中，不得利用技转专员身份从

事与成果转化无关的活动。如有违反国家、学校规定或相关合同，

泄露学校技术和商业秘密，损害学校利益的，学校有权追究其法

律责任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

技术转移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7 日印发 


